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关于举办
2020 年首届深圳科普月活动的通知

各市属学会、科普教育基地、院士（专家）工作站、企业科

协、团体会员：

2020 年是《深圳经济特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以下简

称《科普条例》）实施元年，标志着我市科普工作正式进入

法制化轨道。为贯彻落实《科普条例》第七十五条“每年九

月第三周为深圳科普周”的规定，扩大“深圳科普周”影响

力，提升科普惠民水平，为实现 2020 年我市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达到 22%以上的目标提供支撑，市科协将联合市

有关单位共同举办“2020 年首届深圳科普月”，活动方案见

附件。

首届深圳科普月将于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在全市各区

集中开展，活动紧紧围绕 2020 年全国科普日主题，立足深

圳特色，展示先行示范区科技、科普成果，以及科普立法对

先行示范的助力作用，打造“深圳主场活动——各区分会场

活动——各部门特色活动——全市科普资源联合行动”全市

联动的生动局面。

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离不开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请各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根据活

动方案，结合本单位工作特色提前策划相关科普活动，积极

向市科协汇报筹备情况。即日起，各单位可通过电子邮箱将

活动方案发送至市科协科普部邮箱 shenzhenkxkpb@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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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市科协将根据报送情况进行统筹安排。

附件：2020 年首届深圳科普月活动方案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0 年 3 月 25 日

（联系人：吴欢，电话：18718672571、82550276）



附件：

2020 年首届深圳科普月活动方案

2020 年是《深圳经济特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以下简

称《科普条例》）实施元年，标志着我市科普工作正式进入

法制化轨道。为贯彻落实《科普条例》第七十五条“每年九

月第三周为深圳科普周”的规定，扩大“深圳科普周”影响

力，提升科普惠民水平，为实现 2020 年我市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达到 22%以上的目标提供支撑，提出“深圳科普

月”活动方案，将活动拓展至九月份全月举行：

一、时间和主题

2020 年首届深圳科普月主题与 2020 年全国科普日主题

保持一致，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拟定副标题为：科普立法助

力先行示范，定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在全市各区

集中开展。

二、活动内容

（一）科普立法助力先行示范。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

道，结合各类科普活动，持续、广泛宣传《科普条例》亮点、

意义、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加深市民对《科普条例》的认

识和理解，营造浓厚的科普氛围，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

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景象，让科普与科创一样共同

成为深圳的名片，助力先行示范区建设。

（二）科学家精神与深圳。2020 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四十周年，深圳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与科学家精神密不可分。

结合国内和深圳典型科学家精神案例，宣传讲述爱国、创新、

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弘扬精益求精、执

着专注的工匠精神，大力弘扬爱国奉献精神，号召广大科技

工作者建功立业新时代。

（三）聚焦科技热点，普及科学知识。围绕深圳四大支

柱产业、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五大未来产业等领域的科技热

点及安全、卫生、健康、节能、环保等民生领域焦点问题，

开展系列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并使用高新科技，提升市

民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抵制封

建迷信和伪科学的能力。

三、主要活动和形式

2020 年首届深圳科普月活动紧紧围绕 2020 年全国科普

日主题，立足深圳特色，展示先行示范区科技、科普成果，

以及科普立法对先行示范的助力作用，打造“深圳主场活动

——各区分会场活动——各部门特色活动——全市科普资

源联合行动”全市联动的生动局面，打造主题性、群众性、

持续性科普活动，全面促进科学精神和科技成果的全民共

享。首届深圳科普月以线下活动为主，线上活动相结合的形

式开展。

（一）深圳主场活动。举办全国科普日暨深圳科普月启

动仪式、第五届深圳（国际）科技影视周、深圳市科普项目

成果展示大赛等重点活动，营造浓厚科普氛围。

（二）重点人群科普活动。面向青少年、城市劳动者、



社区居民、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四大重点人群有针对性的开

展各类科普活动，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1.联合教育部门，联动全市科普资源，通过科普名师进

校园、科普资源进校园、举办校园科技节等活动，着力提升

青少年的科学意识和科学思维。

2.发动企业科协、行业协会、科普基地、学会等深入社

区、企业，就社区居民关心的食品安全、卫生健康、节能环

保等领域和城市劳动者关注的前沿科技、技能提升等领域，

开展科普讲座、科普集市等活动。

3.联合市委组织部和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领导干部和公

务员深入科普教育基地考察学习，参与科普活动，提升领导

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素养和科学决策能力。

（三）各区分会场活动。各区结合本地实际、科技和产

业特色，深入挖掘本地科普资源，开展深圳科普月区级主场

活动，带动辖区内掀起科普活动热潮。

（四）各部门特色活动。发动、联合市科普工作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立足本部门专业领域以及服务对象，通过各种形

式，开展科技、安全、卫生、食品、环保、国防、海洋、气

象等领域的科普活动， 促进市民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

用科学。

（五）全市科普资源联合行动。在深圳科普月活动期间,

集中动员组织全市科普资源，深入社区、学校、企业等，开

展多形式、广覆盖的系列科普联合行动。

1.全市科普基地联合开放行动。在深圳科普月活动期



间，广泛动员我市一百五十余家科普基地面向市民免费或部

分免费向市民开放，充分发挥科普基地科普教育主阵地功

能；鼓励科普基地与社区、学校、企业等合作开展特色科普

活动。

2.学会、企业科协联合行动。广泛发动我市学会、企业

科协，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通过科普活动、科普讲座等多种

形式面向公众开展科普宣传。

3.社区科普联合行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深入社区开

展科普讲座、论坛等活动，大力普及科学知识，积极辟谣，

及时解疑释惑。

4.校园科普联合行动。联合教育部门，积极动员科技志

愿者开展走进校园系列科普活动，举办科学家演讲、科学实

验、科普剧等，启迪青少年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

5.网上科普月系列活动。以科普活动为载体，广泛宣传

“科普中国”品牌，提升权威科普平台知名度和话语权，促

进公众通过权威平台学习科学知识，铲除网络伪科学滋生土

壤。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汇聚资源。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充分认识深圳科普月活动的群众性、普惠性，积极沟通、做

好统筹，最大程度汇聚资源搭建科普展示平台。

（二）面向基层，公平普惠。各相关部门要紧紧围绕深

圳科普月活动主题，接长手臂、深入基层、服务群众，普惠

民生，提升基层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新媒体等多种方式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推

介，提升公众知晓度，营造领导重视、广泛动员、群众参与

的良好氛围。

（四）厉行节约，务求实效。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中

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厉行勤俭节约的有关规定，力戒形式

主义和官僚主义。要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切实提高活动实效。

五、有关说明

本方案是 2020 年首届深圳科普月活动总体方案，各有

关单位可根据方案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落实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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